
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(國中部) 

107 學年雙胞胎新生編班申請表 

 ◆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(102.10.31 修正) 

第八條:雙(多)胞胎學生於編班前得依學生家長之意願，選擇同班或分開班級，但 

不得指定班級。 

◆申請表內容請務必填寫完整，於 6 月 22 日(五)上午新生報到時一併繳交。    

  或於 7 月 14 日前繳交至本校註冊組，以利後續編班作業。 

◆此表僅須繳交一份即可。 

項目 內容 

一 申請家長 

□ 父 簽章： 

□ 母 簽章： 

□ 法定監護人簽章： 

二 編班需求 

□ 編同班 

□ 編不同班 

三 學生基本資料 

1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國小 

2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國小 

3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國小 

樟樹國際實中 

 註冊組：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校長： 


